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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经颁布实施10余年，在这一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对《合同法》实
施中的新问题和难题做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合同立法不断完善，但学界对有关合同问题的研究一直
没有停止过。
《山东工商学院法学文库（3）：合同法基本问题研究》按照《合同法》总则的先后顺序，针对《合
同法》总则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对问题的探讨着意避免面面俱到，而是结合立法对
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进行了重点论述，这均有助于深刻理解合同法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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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承诺生效的时间 承诺的生效时间，是指在要约存续期间内，承诺在何时产生法律效
力。
承诺生效后，合同便宣告成立。
 承诺生效的时间在合同法上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表现在：第一，承诺生效的时间直接决定了合同成立的时间。
有效合同在何时生效，当事人就于何时受合同关系的约束，享受合同上的权利和承担合同上的义务。
第二，承诺生效的时间常常与合同成立的地点联系在一起，而合同的成立地点又关系到法院管辖权的
确定以及选择适用法律的问题。
所以，确定承诺生效的时间意义重大。
 承诺的生效时间与要约的生效时间一样，各国法律有着截然不同的规定，有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等
国民法采取到达主义，英美法国家则采取发信主义。
我国合同法区别不同情形对承诺生效的时间作出了明确规定：一是对于承诺以通知的形式作出的，采
取到达主义，即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
其中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
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
到达时间。
所谓到达是指承诺通知送到要约人控制的范围内，至于要约人是否实际阅读和了解承诺通知，并不影
响承诺到达的效力。
二是在承诺不需要通知时，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
所谓根据交易习惯，是指按照当事人之间经常性的做法进行交易。
所谓根据要约的要求，是指要约中规定的受要约人要以某种行为作出承诺。
 （三）承诺的撤回与撤销 承诺的撤回是指受要约人在承诺生效之前将其取消的行为。
承诺是否能撤回应区别下列两种情况： 1.以通知的形式作出的承诺 这种情况下，承诺的撤回与要约的
撤回是相对应的。
承诺通知发出后并不立即生效，只有其到达要约人时才生效。
在承诺生效之前尚不具有拘束力。
因此应当允许受要约人撤回承诺，以尊重受要约人的意志。
我国《合同法》第27条明确规定承诺可以撤回。
如果受要约人撤回承诺，就必须阻止承诺通知生效。
为达到这一目的，受要约人必须做到下列两点：一是向要约人发出撤回承诺的通知。
二是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
只有满足上述条件，受要约人才能撤回承诺，如果撤回通知晚于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受要约人就不
能再撤回承诺了，因为此时承诺已经生效，合同已经成立。
但若因送达的原因致使撤回承诺的通知迟到，在理论上，要约人应将迟到的情况及时通知承诺人。
否则，撤回承诺的通知视为未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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